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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达拉特旗偏远地区
新能源供电系统建设升级方案》的通知

各苏木镇人民政府，旗直各有关部门：

《达拉特旗偏远地区新能源供电系统建设升级方案》已经旗

人民政府 2024 年第 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达拉特旗人民政府

2024 年 5 月 30 日



- 2 -

达拉特旗偏远地区
新能源供电系统建设升级方案

为更好更快解决我旗偏远地区农牧民用电问题，切实满足其

基本生活和基本生产用电需求，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保障偏远农牧户基本生活和基本生产通电

升级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内政办发〔2023〕50 号）、《内蒙古

自治区能源局关于商请再次摸排偏远地区用电需求情况的函》

（内能新能函〔2023〕1038 号）和《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偏远地区新能源供电系统建设升级方案的通知》（鄂府

办法〔2023〕115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旗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实施目标

加快实施保障偏远农牧户基本生活和基本生产的新能源设

备新建、升级工程，进一步提高偏远农牧户的生活质量及生产水

平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到 2024 年底，

解决我旗偏远地区 446 户有用电需求农牧户的电力供应，为助力

乡村振兴提供电力保障。

二、实施范围

本次新能源设备新建、升级工程面向我旗偏远地区未通网电

农牧户。对不符合通网电的农牧户且有新建、升级新能源设备意

愿的，原则上对每个农牧户长期居住的定居点提供 1 套新能源供

电系统（统一设定新能源供电系统新建、升级容量标准为 2 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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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），短期放牧点不予安排。

三、实施内容和资金安排

（一）实施时间和范围。新能源设备新建、升级工程实施时

间为 2024 年 3 月至 2024 年 12 月。按照市政府下达计划任务，

我旗针对符合条件的农牧户，按照自愿的原则进行申报，计划 1

年完成申报的 4 个苏木镇、446 户居民新建和升级任务。农牧户

新能源设备新建、升级工程统计表如下：

序号 苏木镇 户数

1 树林召镇 8

2 展旦召苏木 156

3 恩格贝镇 230

4 风水梁镇 52

合计 446

（二）建设内容。采用品质好、易安装、操控简单、发电效

率高的新能源设备，按照每户 2 千瓦的建设标准为农牧户提供基

本生活和生产用电保障，农牧户原有的新能源发电设备继续保

留，与新设备共同供电。

（三）资金来源。工程建设资金由自治区、市、旗、农牧户

自筹四部分组成，按照 70%:7.5%:7.5%:15%进行费用分担，户均

项目建设总费用不超过 3.1 万元，总投资 1382.6 万元，其中需

旗级配套 103.695 万元，农牧户自筹 207.39 万元，新能源供电

系统所有权归用户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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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实施主体确定。自治区能源局已招标确定该项目的实

施主体为内蒙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。

四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精细化制定苏木镇建设方案。各苏木镇要与项目实施

单位内蒙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充分沟通、通力协作，组织辖区内

相关嘎查村制定本苏木镇分月份建设方案，确定建设时序，确保

改造任务精准。按照“旗有册、镇有账、村有表、户有档”的要

求，建立“新能源升级”工程实施信息档案，档案信息内容主要

包括户主编号、户主身份证号、家庭住址、农户用电需求、设备

安装型号、设备安装日期等内容，一份实施主体单位存档，一份

由苏木镇人民政府保存。每月 25 日前将本月工程建设完成情况

以正式文件报送旗能源局。

（二）做好资金保障落实工作。按照自治区、市级、旗区、

农牧户四方共担的原则，旗财政局要确保旗本级资金及时到位，

保障工程顺利建设。加强资金使用和监管，确保补助和补贴资金

专款专用，严禁挤占、挪用、窃取资金行为。各苏木镇负责组织

统一收取农牧户自筹资金，自筹资金即收即缴，建立资金台账和

监督措施，严防发生贪污、挪用农牧户资金违法行为，保障自筹

资金及时足额用于工程建设。

（三）有序组织施工建设。各苏木镇要按照建设方案，指派

专人配合实施主体单位开展入户施工协调工作，组织施工企业合

理确定新能源设备安装位置，做好室内外线路敷设和规整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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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完工后需由农牧户签字工程安装确认单，入户施工应于一周

内完成安装和调试，保障农牧民日常生产生活不受影响。

（四）加强工程和产品质量监督检查。旗能源局、各苏木镇

要加强施工质量全过程监督，开展工程质量安全检查，全面排查

隐患，发现问题立即整改；建立工程实施全过程服务机制，重点

围绕产品抽样检测、入户安装施工、质量安全监督、竣工备案验

收等，提供政策指导和服务。实施主体单位要做好新能源供电产

品抽样送检工作，加大检查抽查力度，及时排查设备质量安全隐

患。

（五）建立新能源设备长效运行维护机制。旗能源局、各苏

木镇要根据实际情况会同实施主体单位制定维保服务方案，明确

施工单位和新能源设备供应单位主体责任、维保范围、维保要求、

维保方式等，原则上设备质保期不少于 5 年。实施主体单位应分

区域设立运行维护机构，建立故障报修制度，做好设备维修和更

换服务。出现因设备质量、操作不当等引起设备无法有效运行、

不能满足用户用电需求的问题，要及时响应，快速维修。将新能

源设备不达标的企业和设备纳入黑名单，后续工程中不再采购。

（六）加大“新能源升级”工作宣传力度。旗能源局、各苏

木镇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、政府网站、微信微博等载体，大力宣

传“新能源升级”工程的惠民和优势，争取农牧户的广泛支持和

认可。大力宣传工程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，提高农

牧民对新能源升级的认知度和接受度，引导农牧民主动应用新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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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设备。加强对用户安全操作知识的宣传，增强用户安全意识，

指导用户安全使用新能源设备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成立领导小组。为统筹协调达拉特旗偏远地区新能源

供电系统建设升级工作,成立达拉特旗偏远地区新能源供电系统

建设升级工作领导小组，具体组成人员如下：

组 长：张伟雄 旗委常委、政府副旗长

副 组 长：高永权 旗能源局局长

成 员：王晨刚 树林召镇镇长

刘 广 展旦召苏木镇长

张建平 恩格贝镇长

杨尚荣 风水梁镇镇长

白云飞 旗财政局局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旗能源局，办公室主任由

高永权同志兼任、副主任由钟宇展同志兼任。负责领导小组日常

工作，起草有关重要材料和文件，组织领导小组会议和有关工作

会议，督查指导我旗偏远地区新能源供电系统建设升级工作，完

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它任务。

（二）加强组织实施。旗能源局要做好我旗偏远地区新能源

供电系统建设升级工作的统筹协调。各苏木镇要严格落实“新能

源升级”工程建设主体责任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建立由苏木镇政府

主要负责人牵头，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的领导协调机制，将“新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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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升级”建设工作纳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和考核指标，加强部门

间的统筹协调，简化流程，提高效率，切实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

题，保障工程顺利建设。

（三）严格督导推进。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制定“新能源升级”

工程实施方案，明确年度重点任务、职责分工、时间节点，细化

重点工作措施，按月调度工作进展，协调推进各项工作落实。

（四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各苏木镇人民政府、旗直相关部门要

强化对工程建设地跟踪审计工作，对包括施工质量、资金管理和

使用等在内的工程建设全过程实施监督。工程竣工后，各苏木镇

人民政府要组织相关部门会同新能源供电系统实施主体进行工

程验收，形成竣工工程验收、竣工财务决算及工程审计报告报送

旗能源局、旗财政局。


